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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任务来源 

在我国炼油、有机化工、农药、医药、电子、印刷包装、铸造、涂装、塑料

及橡胶制品、家具、制鞋、服装干洗等行业中，由于大量生产或使用有机物质及

溶剂，广泛存在着 VOCs 排放。它们不仅是生成臭氧、形成光化学烟雾的前体

物质，有一些还是直接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另外一些 VOCs 物质的

异味则会造成严重的扰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常规污染物（颗粒物、

SO2、NOx 等）普遍得到控制，但 VOCs 污染在一些行业，特别是城市地区越

来越突出，成为影响空气质量改善的制约因素，迫切需要控制。为此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开展了《环境污染物排放关键技术标准研制》研究，其中 VOCs 控制

标准及监测方法是重要内容。 

根据研究工作需要，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承担了《VOCs 排放监测（采样）

方法标准》编制任务，项目于 2007 年年底启动。监测方法标准包括固定污染源

有组织排放监测和逸散泄漏排放源监测两个部分，对排气筒 VOCs 排放，分析

目前采样（GB/T16157）、分析方法（HJ/T38）的适用性，如不适用，提出配套

的监测方法标准；对储罐呼吸、废水表面挥发、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等 VOCs

逸散性排放，提出适用的监测方法标准。 

 

1.2 完成的主要工作 

标准方法编制小组收集了国内外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源监测的方法和标准，以

及相关的文献。在对现有的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面的采样和分

析方法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监测系统的实际技术水平、条件等现状进行了

调研。另外，调研了国外相关的无组织散发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技术和监测方法

标准，重点研究和参考了美国 EPA 的 method－21 方法。通过以上工作确定了

监测方法标准的内容和框架，编制完成了《挥发性有机物泄漏和逸散排放的测定

方法》征求意见稿。 

对新建立的泄漏和逸散排放的监测方法，标准方法编制组于 200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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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 月开展了现场实验和监测应用，以验证新方法，其中逸散排放源方法中的敞

开液面监测方法，由于没有可以参考的国内外的方法，因此主要在监测的点位设

置、监测设备的要求等方面开展了工作，并通过现场测试进行了验证。 

2. 标准制定必要性 

2.1 背景   

无组织排放的监控一直是我国大气污染排放管理体系中一个薄弱的环节，一

个化工生产企业可能未设有组织排放排气筒，但其可能会通过设备和管道泄漏、

物料中转设备以及污水收集、治理设施的敞开液面挥发等形式向大气中排放大量

的挥发性有机物。目前我国只有通过厂界环境空气采样监测这一唯一的监测手段

来实施对污染源的无组织排放的约束和控制，这一手段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大气扩

散条件复杂，采样监测点位设置、监测频率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限制，导致其可

操作性不是很理想，因此迫切需要开发出相关的较为方便的具有针对性的逸散源

监控的监测方法。 

国外成熟的泄漏监测方法是一种对企业各类含有机物物料设备系统可能出

现的无组织排放点的直接进行检测的方法，通过该方法的引进和应用能够及时发

现设备或管路系统的泄漏，确定逸散排放的强度，结合对应的排放标准限值或泄

漏检查和维护保养等管理规范就可以对泄漏类无组织排放进行实质性的监控，从

而为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的控制和排放量估算提供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同时

可以弥补我国现有大气污染排放控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缺失。 

2.2 目的 

引进逸散泄漏排放源的监测标准方法，一方面可以大大提高我国对挥发性有

机物的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的水平，同时污染源企业也可通过该方法和相关管理

体制的建立有效查找泄漏并及时修理，从而有效节约资源、能源，提高产率，减

少污染物排放。另外，环境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该方法的监测结果，结合相关的排

放系数或排放模型，估算出设备泄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从而为无组织排放量

化管理和控制提供基础。通过对含挥发性有机物液体设备或设施开放液面散发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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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测定方法的建立，在目前我国大部分废水处理设施未加盖、一些料槽敞口的情

况下、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敞开液面污染物散发控制管理提供技术手段。 

3. 方法制定思路 

对于无组织排放逸散源和泄漏排放监测方法，目前国内没有同类方法。对于

泄漏检测，主要参考美国现有的设备检漏标准方法，加以吸收和引进；对于敞开

液面有机物散发的监测方法，目前国外针对面源的加盖、加罩法相对并不成熟，

且对集气采样的装置要求较高，参照设备检漏方法的思路，从现场对散发程度迅

速判断的角度出发，引进采用便携式测试仪器的测试方法，同时对监测的点位和 

测定的方式进行了规定。无组织排放的方法还开展了现场测定应用。 

4. 方法制定 

4.1 现有国内外方法研究 

4.1.1 美国 EPA 设备泄漏检测标准方法制定的背景 

石油化工和有机化工等工业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各种设备

部件的泄漏，属于无组织的排放。设备泄漏不但是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排放源，同

时也是影响企业产品质量和设备正常运行的一个因素。由于以上两个原因，环保

管理部门需对设备泄漏检测工作加以有效的规范和监管，达到减少和控制排放的

目的，而企业也应将设备检漏当作一项日常设备维护工作。 

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清洁空气法 The Clean Air Act》修正案规定石化和

化工企业必须实施“泄漏检测和修复项目 Leak Detection and Repair (LDAR) 

Program”，以控制泄漏排放。美国 EPA 颁布了的泄漏检测和泄漏排放定量估算

的标准，1993 年颁布了《设备泄漏排放估算协议（Protocol for Equipment Leak 

Emission Estimates）》，1995 年又颁布了更新版本，及与之配套的使用便携式

检测设备进行泄漏检测方法：Method 21“挥发性有机物泄漏的测定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Leaks）”。《设备泄漏排放估算

协议》规定了数种泄漏排放估算的方法，其中主要的方法是应用“方法 21”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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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便携式泄漏检测紧邻设备泄漏点处空气中的总碳氢浓度值来确定该部件是否

泄漏，并进一步使用测定的浓度值和该标准中的对应的泄漏排放系数来计算排放

量。 

最早的设备检漏技术是目测、鼻闻和耳听，然后发展到使用皂膜检漏（目前

我国的石化企业仍主要使用的这类技术），后来发展到使用便携式的检测器检测，

近年来，美国又发展出了利用红外光学摄像协助检漏的技术。由于环保管理要求

不断的提高和新的环保标准的实施，目前国外发达国家最成熟和应用最广泛的技

术是仪器检漏。美国 EPA 的颁布的仪器检漏的方法标准（方法 21）已成为通用

的监测标准方法，被许多国家和机构所引用。 

 

4.1.2 美国 EPA 方法 21 主要内容 

该方法的原理是使用便携式仪器检测靠近各类泄漏和逸散排放源的空气中

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来查找泄漏和确定泄漏排放程度。该方法适用于各种挥发

性有机物泄漏排放水平的检测。这些排放源包括：阀门、法兰及其他管道连接设

备、泵、压缩机及压缩机密封系统放气管、卸压装置、开口阀门、搅拌器密封口、

通道门密封、储槽通风管和储槽、废水收集和储存以及净化处理设施的敞开液面

等。 

该方法规定了对检测仪器的要求，必须是便携式，检测器可使用火焰离子检

测器（FID）、光离子检测器（PID）等对大多数碳氢化合物都有响应的通用检测

器，方法没有限定检测器的类型，但对仪器的基本功能作了规定，包括量程、采

样系统和防爆安全性等。 

方法采用“参考化合物”来校准仪器，参考化合物也不作限制，取决于对应

的法规或标准中的规定。 

 方法规定了对于各类泄漏排放源的具体的检漏操作步骤和检漏点。同时“对

未检出排放”作了定义：在泄漏源表面测得的，经当地环境空气本底浓度进行修

正的，浓度低于泄漏定义浓度或标准浓度限值的 2.5％，表示排放（泄漏）不存

在。 

在美国的石化和化工企业，EPA 有专门的环保法规和标准，要求企业对每

个可能泄漏的排放点，阀门、泵封、法兰连接等，进行统计和登记并建立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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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方法－21，按规定的采样频率对这些泄漏点开展设备检漏。并且使用每个泄

漏点的监测结果按照《设备泄漏排放估算协议》中的排放系数和方法估算排放量，

该排放量也纳入排放量化管理体系中，如排污许可证制度。所以企业非常重视设

备检漏，其也成为一项基本的重要的环保工作。某些石化企业的泄漏监测非常的

规范化，使用条形码系统，即每个设备泄漏点都贴有条形码，检漏时就将条形码

信息和检测结果自动输入专门统计和估算排放量的数据库中。 

目前其他发达国家大多都直接借鉴美国的一整套的设备检漏技术体系，包括

检漏方法，已经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和实施。 

 

4.1.3 引进设备检漏方法的意义 

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已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化工行业也有迅猛发展，

近年来世界上的主要石化、化工企业纷纷到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化工行业的污染

控制是一直是环保管理方面的难题，我国在这方面的管理水平仍较落后，在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污染控制方面尚存在许多空白。目前在设备泄漏等无组织排放的直

接监控技术方面还没有相当于国外的技术标准体系，从而也无法对这类污染源进

行有效地控制。虽然国标体系中有无组织排放环境空气的监测规范（HJ/T 

55-2000《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这种通过厂界环境空气的监

测的控制手段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大气扩散条件复杂，采样监测点位设置、监测频

率等方面的限制，导致其在可操作性和污染控制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 

由于现有的无组织排放污染控制技术标准体系与实际管理方面的需求之间

的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同时环保管理部门对国外成熟的设备泄漏检测标准方法

和相应的泄漏排放定量规范等污染控制的技术思路的优势和实用性逐渐有了认

识 ， 北 京 环 保 局 于 2007 年 颁 布 了 控 制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的 地 方 标 准

DB11/447—2007 《 炼 油 与 石 油 化 学 工 业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和

DB11/501—200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其中对国外的设备泄漏检测和标

准限值率先进行了引用，由于没有相应的国标方法，北京市的地方标准只能在监

测要求中直接注明采样美国 EPA 方法 21。因此引进借鉴吸收将该方法，并建立

我国的国家标准方法成为一项亟待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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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泄漏和敞开液面监测方法的制定 

4.2.1 标准制定的方法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是将美国 EPA 方法 21 的引进，将其内容按国家标准方

法的形式编写。另外由于有敞开液面的监测需要，在本标准中添加敞开液面监测

的技术要求。该项内容是方法 21 中没有的内容，也没有其他可以参考借鉴的规

范。 

 

4.2.2 标准名称及方法应用范围 

美国 EPA 方法 21 是针对美国 EPA 的“泄漏检测和修复项目 Leak Detection 

and Repair (LDAR) Program ”和《设备泄漏排放估算协议（Protocol for 

Equipment Leak Emission Estimates）》等规范和法令制定的。我国的情况不同，

目前还没有这类配套的检漏规范标准，只有个别的地方排放标准（北京地标）有

泄漏监测的要求和限值，将来在对泄漏监测的要求应该主要会出现在各类排放标

准中。因此对方法 21 中的内容还需要根据我国的这一应用背景，如适用范围等

情况进行调整。 

本标准方法名称确定为“挥发性有机物泄漏和逸散排放的测定”，美国 EPA

方法 21 名称中只有“泄漏检测”，本标准的应用范围除了设备泄漏检测外，还

涉及到敞开液面上的浓度监测，因此在标准名称将两种无组织逸散排放源的名称

都明确。在标准的 2.1 和 2.2 中专门定义了“泄漏排放源”和“逸散排放源”。 

标准的适用范围依照方法 21 中的描述，标准用于各种挥发性有机物泄漏和

逸散排放源的排放水平的检测，列出的排放源加上了敞开液面的内容，排放源包

括：阀门、法兰及其他管道连接设备、泵、压缩机及压缩机密封系统放气管、卸

压装置、开口阀门、搅拌器密封口、通道门密封、储槽通风管和储槽、废水收集

和储存以及净化处理设施的敞开液面等。 

 
4.2.3 泄漏控制浓度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美国的检漏法令和标准，本标准还是对这一应用做

了定义，“指在相关排放标准或法规中规定的，在泄漏源表面测得的 VOCs 的浓

度值，表示有 VOCs 泄漏存在，需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它是一个基于经参考化

合物校准的仪器的测定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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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控制浓度”来自于美国 EPA 的相关法规和方法 21，其原文为“leak 

definition concentration”，直接翻译应为“泄漏定义浓度”，美国 EPA 相关法规

中一般设备的 leak definition concentration 为 500ppm，超过了为泄漏设备，需

要修理该设备，低于 500ppm 则不算泄漏，如实测 450ppm，实际上还有泄漏，

但不需要进行设备维修。美国 EPA 的法规中对这个限值不断的减小来加大对泄

漏排放的控制。因此其实质上是一个是否进行修理设备控制排放的管理的浓度限

值。若将其直译为“泄漏定义浓度”只有确定设备是否泄漏的浓度的含义，如上

所举的例子中，测得低于该浓度的设备实际上是有泄漏排放的，这样就不能精确

表达其实质含义，因此在本标准中将这个重要概念确定为“泄漏控制浓度”，强

调如果超出该浓度，应进行排放控制。 

这个限值概念同时也是泄漏排放量的估算的基础，将来我国也可能出台类似

美国的泄漏管理标准或参照国外标准来进行排放量估算。目前我国可能更多的是

对应各种排放标准的 “排放限值”，因此在标准中的各个相关部分都采用“泄漏

控制浓度（或标准浓度限值）”来兼顾两种应用。 

 

4.2.4 参考化合物和仪器的校准 

本标准的仪器监测原理类似于非甲烷总烃等指标，是通过某种挥发性有机物

的标准气体来校准仪器，该种化合物本标准中称为参考化合物，其定义是“指相

关排放标准或法规中指定的，作为泄漏检测仪器的校准基准的 VOCs 化合物。”。 

本标准对参考化合物不作限定，参考化合物应以相关排放标准中的要求为

准，例如：如果某个排放标准中的某个排放源的泄漏定义浓度（或标准浓度限值）

为 500ppm，以甲烷计，那么以甲烷校准的仪器测得任何超过 500ppm 的排放源

就视为泄漏点或超标。在这个例子中，泄漏控制浓度（或标准浓度限值）为

500ppm，参考化合物为甲烷。目前国内外标准中出现的参考化合物有数种，如

甲烷或异丁烯，因此标准中不限定参考化合物。 

对便携式检测仪器的校准，标准中要求的是单点校准，校准标准气体的浓度

应接近泄漏定义浓度或排放标准限值，也可以作多点的校准，泄漏定义浓度或排

放标准限值应在校准浓度的范围之内。这样可保证仪器在泄漏定义浓度或排放标

准限值浓度点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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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仪器使用之前必须进行零空气校准及校准精度，见标准 6.1。校准精度

的测试步骤为：反复 3 次测定零气和同一浓度的标准气体，计算 3 次仪器读数

和已知校准浓度差值的平均值，然后除以已知校准浓度，最后乘以 100％，结果

就是仪器的校准精度。仪器的校准精度应小于校准浓度的 10％。该项测试要求

是为了保证仪器的重复性和精密度。 

 

4.2.5 便携式检测仪器的要求 

标准对检测器的类型没有作限制，除了列举的催化氧化检测器、火焰离子检

测器、红外吸收检测器和光离子检测器，也允许其他类型的检测器，条件是必须

对所测挥发性有机物有响应。不对检测器进行限定的原因是，不限制更新更好的

检测器应用于泄漏检测，也不限制某些对特别类型的挥发性有机物灵敏的选择性

检测器（如对卤代烃灵敏的 ECD 等）在测定这类化合物的场合的应用。 

同时检测仪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量程应能满足排放标准中的泄漏定义浓度或控制浓度值的测定要求，应

保证排放标准中的泄漏定义浓度或控制浓度值的±2.5％范围的显示。 

 仪器应配置一个能提供持续流量的到检测器的电动采样泵。装上保护仪

器的玻璃棉塞或过滤器的采样探头的顶端的测定采样流量应在 0.10 到

3.0L/m。 

 仪器应配有一个采样管，采样管的外径不能超过 6.4mm。 

 由于进行监测的场所可能存在爆炸性危险，仪器必须具有防爆安全性，

仪器必须通过专业的仪器仪表防爆安全监督检验机构的防爆安全检验

认证。 

     

4.2.6 仪器性能评估步骤的制定 

标准规定在监测之前，对仪器的性能作三项评估措施，达到要求后仪器才

能投入使用，三项测试分别是响应系数、仪器视值误差和响应时间测试，测试步

骤见标准中 6.1，测试结果限值要求分别为： 

 每一种 VOCs 标准化合物，测得的仪器响应系数应小于 10； 

 仪器视值误差校应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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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响应时间应不超过 30 秒。这些内容直接参照了美国 EPA 方法 21。 

仪器性能评估为了确认仪器是否符合测试的基本条件和要求。响应系数的测

试作用是确认仪器对所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都有基本的平均的响应；仪器视值误

差测试是确认仪器的重复性精密度达到基本要求；响应时间测试是确认仪器的灵

敏度达到监测要求。 

 

4.2.7 检测步骤的制定 

4.2.7.1 设备泄露检测步骤的制定 

这部分标准内容包括各种设备的泄漏检测和敞开液面的检测方法和要求，以

及“未检出排放”的检测方法。这一部分内容直接参照了美国 EPA 方法 21。 

 

4.2.7.2 敞开液面监测参数的制定 

本标准 6.3.1.9 物料储槽、废水收集、储存和净化处理设施等敞开液面监测

的具体内容为： 

 对于无盖的敞开物料储槽、废水收集、储存和净化处理设施的敞开液面，

选择均匀分布的 4 个采样测试点，其中，圆形设施测试点按周边 90 度

间隔均匀分布，矩形设施测试点设在 4 条边的中心，检测仪器采样管顶

端点距离池壁 300mm，距液面 100mm。 

 实施检测时 通过三杯风速风向仪测定记录距离池面高度 500mm 处的

风向风速，当风速小于 3m/s 时，在表面散发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对各

采样点采用以开启并达到稳定的检测仪器连续测定 3min，半分钟后开

始（排空置换采样输送管道内原有的气体），每 0.5min 半读记 1 次数据，

取平均值。每个污染散发源，按确定的采样点位置顺序测定 3 个轮次。

取最大测定点的 3 min 分钟内最大值为报告数据。 

 对敞开液面的监测要求没有可以直接参考的资料，制定方法时考虑的有关

情况如下。  

含有机物的敞开液面与环境空气接触后，液体中有机物会持续挥发到与其气

相蒸气压达到平衡为止。有机物挥发到周围的空气中的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机

物的物理特性、液体的温度、流态，周围环境的气象条件等。对这部分污染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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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的目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测定挥发有机物散发速率为目标，另一种则参

照检漏的方式通过现场测定快速判断测定条件下的污染物散发程度，本标准是针

对第二种目的制定。 

 

4.2.7.2.1 现有表面源散发量测定方法概要 

敞开液面挥发性有机物散发测定属于仅具有微小上升气流的面源排放测试

工作中的一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对于与检漏相似的散发排放程度测定方法目前通常只有比较原则性的叙述。

而对于表面源污染散发速率的测定方面已有的测定方法有三类，即直接测量法、

间接测量法和边界测量法（fence line monitoring），另外还可通过模型计算来估

算面源的排放质量速率。 

直接测量法通过对面源进行整体覆盖并留有排气通道，然后按点源的测试方

法在排气通道处进行测试。该方法的优点是直观，测定结果基本不受环境气象条

件的影响。但整体覆盖须对所有面积覆盖，测定准备工作量大，费用高。同时覆

盖可能会妨碍气体的自由挥发和忽略表面风速等对散发传质的影响，从而使影响

散发量测定的准确性。另外，当气体排放速率低时，还会影响气体流量测量的准

确性。所以该方法主要适合于气体散放量较大的面源场合的测定。现该方法开始

演变发展为相对采样测试比较方便的顶空测定法，但顶空法不适合采用便携式气

体测定，也无法得到现场即时条件下的散发程度情况。 

间接测试法通常在污染气体散发表面的局部加盖（如 flux chamber）并以一

定的气体流量用洁净空气或周围空气对加盖的顶空进行通风，并通过点源测试方

法测定进出气流中的组分浓度，通过两者的差值可以得到加盖区域内的散发量。 

通常假设加盖对散发的影响很小，但实际上罩内通风路径的长短、通风量和

温度对于组分从液相表面向气相边界层的散发影响很大，因此可能造成较大误

差。但该方法在进行比较性测量时是非常有用的。由于密封和压力控制的因素，

该方法不适合于气体排放速率很大的场合，该方法的劳动负荷大，辅助设备较多

（如管道，流量计，气瓶或风机、电源等）。 

按通气量的大小和对罩内气体流态的控制，又可分为静态法和动态法两种。

静态法中又有不通气和少量通气两种方式。不通气的方法采用已知面积具有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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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收集容器盖住散发面，污染物通过扩散进入静滞的气室，污染物浓度随着时

间累积，通过采样口定期采样分析污染物浓度。该法的优点为设备简单、价格低

廉，可同时设置多个气室，对面源具有更好的覆盖性。能够较好反映散发随时间

的变化，没有进口与出口接管，能够避免受气流的影响，由于没有载气稀释，因

而灵敏性高；缺点：当污染物浓度累积到一定程度，根据费克定律，传质速率下

降。当排放量大时，更为明显。通气的方式如图 4.3 所示，通常通过气瓶以 5~24 

/min 的流量向气室供气（具体流量根据现场情况确定），与面源散发的气体混

合后等量气体排出，通常该系统在 4 到 5 倍停留时间后浓度可以达到平衡（停

留时间为气室体积除以载气流速），平衡时排气管的浓度与气室相同。排气浓度

可以采用实时检测装置或采样后进行实验室分析。优点：气室内的气体很少积累

到较大程度。缺点：设备复杂，不便于同时多气室联用，由于载气稀释，灵敏性

下降，由于气体流量较小，某些情况下，排气浓度不随供气量的增加而变化造成

排放量估算误差。由于假设气体为恒定流而无法考察散发气体随时间的变化情

况。 

 
图 4.3  通气静态法采样系统示意 

动态法则通过风机供气在加盖区域形成 0.3~1m/s 的较高气流速度，从而期

望克服前述通气静态法某些场合下排气浓度不随排气量变化的情况出现。该法被

设计用来模拟简单的气象条件-只有平行流没有垂直流，如图 4.4 所示，经活性

炭过滤后的清洁气体通过水平叶轮、多孔挡板在水面或液体表面形成平行气流，

在表面上发生对流传质。挥发气体与清洁空气混合之后从隧道系统排出，在排气

管处可进行现场测定或采样。，该法的优点是可确保采样系统获得重复性好的样

品。但该系统也不适用于散发气量较大的面源，因为散发气量太大时，风隧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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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能形成背压，限制散发气流进入风隧道，导致对排放速率的低估，此类面源

须采用直接测量法进行采样测定。 

 

图 4.4 动态法采样系统示意 

而微气象方法是通过测定污染面源上、下风向的组分浓度和挥发表面上方

不同高度处的风速来计算得到挥发速率的。与加盖法相比，其减少了采样罩对表

面挥发速度的影响，但这类方法的缺点是每次测量时采集测定样品的量较大，不

适合作为监督监查的采样测试方法使用。 
 

4.2.7.2.2 液面有机物散发程度测定方法的提出 

如前所述，采样监测的方法与监测的目的密切相关。对于有机污染物表面散

发的监测其目的有二，一是估算污染物的散发速率，二是判断现场条件下污染物

的散发的严重程度。对于目的 1 一般需要通过以上所述的各类加盖法或模型进

行，本方法主要用于通过便携式测定设备直接判断现场条件下污染物的散发程

度，主要目的是用于判别在测定时刻的综合条件下，有机物表面散发程度是否到

了需要对液面加盖隔离的地步。但该方法的测定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其测量结果

会受到测定时刻的气象因素和液体的状态等因素的影响。 

直接在液面表面进行测量的方法未检索到国外的相关文献和标准（美国及欧

盟国家对石化、污水处理等设施已明确需加盖），国内在北京市地方标准《炼油

与石油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447-2007 中提及在液面上方

100mm 处检测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但未提到采样点的位置设置等要求，影响实

际操作过程的规范性。 

 

a) 采样点设置确定 

对于室外面源的散发，环境风速、风向和大气稳定度是影响表面浓度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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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所以在提出测试要求时考虑到风向的影响及测定过程中风向的变化，要求

沿设施周边设置 4 个采样点，对圆形设施按 90°等分均匀设 4 点；对于矩形设施

也设 4 点，考虑到矩形的弯角处容易产生涡流和死角，故要求将采样点设在每边

的中心点。4 点设置可以较好的反应在不同风向情况下的散发程度情况。 

 

b) 风速参数的设定 

考虑到风速大于 3m/s 时水平气流输送的稀释作用，方法中规定应在风速不

大于 3m/s 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图 4.5 是采用 FID 检测器对上海某化工厂 43х10 米废水调节池（无曝气搅

拌）进行挥发物浓度测定时得到的不同风速条件下，距液面不同高度处浓度的变

化情况。测定时该池的弦高约为 2.1m。图中以 100mm 处的测得的浓度为 1。 

 

 

 

 

 

 

 

 

 

 

 

 

图 4.5 不同风速下静止液面上方不同高度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变化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静风时挥发性有机物浓度随高度变化趋势不明显，且存

在较大波动，但随着环境风速的变大，总体上呈现出浓度随测定点高度增加而下

降的趋势。 

 

c) 采样点距液面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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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是采用 FID 检测器对上海某化工厂 6х12 米废水调节池（曝气搅拌，

约 15m3/m2h）进行挥发物浓度测定时得到的两种风速条件下，距液面不同高度

处浓度的变化情况。测定时该池的弦高约为 0.38m。图中以 100mm 处的测得的

浓度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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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不同风速下静止液面上方不同高度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变化趋势 

 

从图 4.6 中可见，曝气调节池表面上方不同高度处污染物浓度分布的趋势与

静止液面基本相同，但在达到池壁高度后测得的浓度值迅速下降。 

考虑到液面的波动、可能出现浮沫有可能对检测采样设备造成不利的影响，

同时又需要能较好的反应实际的散发浓度情况，及采样点设在池体表面高度以上

时浓度衰减较大、一般设备、设施的池体弦高在 200mm 以上等因素，采样点距

液面的高度取 100mm。 

 

d) 池壁距离参数的确定 

不同液上高度不同池壁距离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的一次测定情况如图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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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不同液面上方高度不同池壁距离处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变化趋势 

 

从图中可见不同液面高度上有机物浓度也存在较大波动，考虑到采样测定的

便利性和池壁的边际涡流效应，设定采样点距离池壁为 3 倍的液面悬空距离，即

300mm。 

每测定点每次的测定时间为 3 分钟（后 2.5 分钟间隔半分钟读数）共 6 点取

平均。每个点依次测定 3 次。如前所述，近液面处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与

液体中有机物的组成、性质、浓度，液体内部和表面的温度、流态，液面上方的

气象条件（风速、风向、稳定度、气压等）均有关系，很多情况下随机变化占优

势，每点采样次数取 3 次，每次 6 个读数主要考虑的是质量控制。 

 

4.3 方法应用与监测结果 

4.3.1 敞开液面源监测方法的应用 

采用 photovac 生产的 MicroFID 对上海某化工厂的两种类型的废水调节池

VOC 散发情况进行了测定。每点每次数据为半分钟间隔读数 6 次的平均值。每

批测定前，仪器均采用零气体和 497ppm 甲烷气体进行校正。 

对 43х10 米废水调节池（无曝气搅拌）设置的采样点位置如图 4.8 所示，

得到的测定结果列于表 4.2 中。测试中设置了 8 个采样点，分别为 4 个顶角处和

4 个边中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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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废水调节池（无曝气搅拌）采样点设置位置示意 

 

表 4.2  废水调节池（无曝气搅拌）测试结果（10-6 mol/mol 甲烷计） 

测试 

点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平均 顶角

平均 

边中

点平

均 

第一次 41.7 30.9 22.9 28.0 39.9 22.3 36.1 31.8 31.7 35.2 28.3

第二次 59.9 53.3 46.2 30.5 21.2 20.8 37.2 34.2 37.9 41.1 34.7

第三次 57.1 64.4 44.3 36.8 24.7 23.4 40.9 35.2 40.8 41.8 39.8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3 次测定结果无论从 8 点平均还是顶角平均和边中点

平均看均存在一定的波动，最大最小的比值可达 2~3 倍。但总体而言，边中点

的测定值要略小于顶角处。 

对 6х15 米废水调节池（曝气搅拌）设置的采样点位置如图 4.9 所示，得到

的测定结果列于表 4.3 中。同样测试中设置了 8 个采样点，分别为 4 个顶角处和

4 个边中心处。 

 

 

 

 

 

 

 

 

图 4.9 废水调节池（曝气搅拌）采样点设置位置示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⑦ 

⑧ 废水调节池 43×10m 

① ② ③

④

⑤⑥⑦ 

⑧ 废水调节池 6×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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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废水调节池（曝气搅拌）测试结果（10-6 mol/mol 甲烷计） 

测试 

点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平均 

顶角

平均 

边中

点平

均 

第一次 134 101 178 202 32.9 33.3 36.4 42.8 95.1 95.3 94.9

第二次 63.2 123 273 296 61.2 22.5 35.7 120 124 108 140 

第三次 62.3 163 89.8 162 285 42.4 156 53.7 126 148 104 

从表 4.3 可见，在存在曝气的情况下，边中点的测定值与顶角处的测定值相

比，互有大小，但每次各点测定值的最大最小值之比可达 7~15 倍。造成这一现

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曝气和液体本身的性质原因，在测点③、④、⑤处存在

大片的泡沫区（图 4.10），而在该区域测得的浓度较高，且波动大。 

 

 
图 4.10  测定区域液体表面泡沫情况 

  

4.3.2 设备检漏方法应用 

对上海某有机合成化工厂的丙烯晴生产装置的部分区位进行了检漏试验。测

试仪器采用 photovac 生产的 MicroFID。检漏测定前，仪器均采用零气体和

497ppm 甲烷气体进行标定。结果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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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现场检漏情况表（检测浓度为 10-6 mol/mol 甲烷计） 

设备类型 泵 阀门 
法兰

接口 

带阀开

口管 

安全

阀 

气体采

样口 

检测台数 12 6 16 3 2 2 

0~50 9 5 12 1 2  

50~500 3 1 4 1   

500~5000      2 

检测浓度分

布 

＞5000    1   

初步现场测试结果表明，仪器检漏测试工作量较大，宜结合皂膜法进行。     

5. 标准方法的其他说明事项 

5.1 标准方法的环境效益 

《挥发性有机物泄漏和逸散排放的测定》的建立，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对挥发

性有机物的无组织排放进行实际的监控水平，环境管理部门可以使用该方法的监

测结果，结合相关的排放系数或排放模型，估算出设备泄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从而为无组织排放量化管理和控制提供重要的依据。另外，污染源企业也可通过

该方法有效查找泄漏并及时修理，能节约资源，能源、提高产率，减少污染物排

放。 
 
5.2 与现行国家标准的关系 

《挥发性有机物泄漏和逸散排放的测定》是设备泄漏监测方法首次建立。国

家标准体系中尚没有关于泄漏排放的排放限值和规定，待国家的挥发性有机物相

关排放标准建立实施后，本标准将成为其监测方面的对应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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